


低保劳动力就业激励补助办法 

 

一、补助对象 

经市民政部门核准，在 2011-2015 年期间纳入过低保对象，

并在法定劳动年龄内实现就业的人员。 

低保对象是指《广东省城乡居（村）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保障

证》上登记的户主及家庭成员页上的人员。 

二、补助条件及标准 

对在全日制岗位上实现稳定就业的，按每人每月 300 元的标

准给予就业补助。 

对在非全日制岗位上实现灵活就业的，按如下标准给予灵活

就业补助：每月累计工作时间达 80 个小时的，补助 200 元/月；

每月累计工作时间达 50 个小时的，补助 100 元/月。 

低保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就业形式，由镇（街）人力资源部门

和村（社区）居委会共同核定。 

三、补助期限及补助方式 

补助期限最长两年。以初次享受补助的就业月份起计算，两

年内可享受补助。补助期限内停止就业的，暂停发放就业补助，

补助期限内重新实现就业的，可继续申请。 

全日制岗位就业激励补助按月或按季申请。 

非全日制岗位灵活就业激励补助按月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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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申请时限 

申请时限为 4 个月，逾期不受理（对申请 2013 年 7 月及之

前就业补助的人员，必须于 2013 年 11 月 31 日前提交申请）。 

五、申请补助须提交资料 

1、初次申请： 

（1）补助对象身份证复印件； 

（2）《广东省城乡居（村）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保障证》首页

（即户主照片页）及家庭成员页的复印件； 

（3）全日制岗位就业的：补助对象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

合同，安置在社区公益性岗位的持安置单位证明，《低保劳动力

全日制就业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一）。 

非全日制岗位灵活就业的：《低保劳动力非全日制灵活就业

补助申请表》（附件二）。 

2、再次申请： 

全日制岗位就业的：《低保劳动力全日制就业补助申请表》。 

非全日制岗位灵活就业的：《低保劳动力非全日制灵活就业

补助申请表》。 

申请人在提交以上资料复印件的同时，还需提交原件资料。

原件资料经核对后，即时交还给申请人。 

六、申请补助程序 

1、补助对象实现就业后，初次申请时，持上述所规定材料

  —3—



到户籍所在地村（社区）人力资源服务站申请。由村（社区）居

委会核查，并加具核实意见后向所在镇（街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

提交以上材料； 

2、镇（街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在 5 个工作日内核查完毕，

并加具核查意见报市就业管理办公室审核； 

3、市就业管理办公室在 5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经核准的，

由市就业资金管理部门将补助款拨到补助对象的个人帐户。 

七、其它事项说明 

1、自本办法公布之日起，所有申请补助人员一律按初次申

请要求提交资料。 

2、申请低保劳动力就业激励补助的人员，如同时符合申请

《东莞市人力资源局就业困难人员工资差额补助办法》或《东莞

市人力资源局就业困难人员灵活补助办法》条件的，就业服务机

构必须同时为其办理申请，办理时涉及需提交相同资料的，无须

重复提交。 

3、低保劳动力就业激励补助实行公示制度，每月开始的 5

个工作日内公示上月的补贴情况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。 

4、严格申请补助的审核制度。对弄虚作假、欺骗冒领的个

人，除追回补贴款外，不得申请低保劳动力就业激励补助。 

5、本办法自 2013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15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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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 低保劳动力全日制就业补助申请表 

2. 低保劳动力非全日制灵活就业补助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 

低保劳动力全日制就业补助申请表 
交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 名 
 

公共就业服务登记号
 

身份证号码 
 

用人单位 
 

单位联系电话 
 

单位地址 
 

岗位名称 
 

劳动合同起止期 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申请人声明：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 

（对弄虚作假、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除追回补贴款外，不得申请低保劳动力

就业激励补助。） 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用人单位证明 

申请人自    年   月至    年   月在我单位就业，特此证

明。 
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村（社区）居委会

核实 

已对申请有关情况和资料进行调查，情况□属实，□不属实。 

 

情况核实人：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居委会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镇（街）人力资源

服务中心核准 

□核准发放共    月的补助共      元 

□不予核准。  

审核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中心盖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
注：本表一式 2 份，镇（街）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市就业管理办公室各存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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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常实地 

核查记录 

一、自行检查： 
已对申请人的就业情况进行实地核查。 
 
情况□属实，□不属实。 

核查情况说明(情况不属实填写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实地核查人：              核查时间：     年  月   日 

 

二、委托检查： 

委托镇（街）：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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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低保劳动力非全日制灵活就业补助申请表 

交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姓名  身份证号  

公共就业服务登记号  申请月份 年    月 

1、工作单位（雇主）：           岗位名称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或雇主联

系电话          ，工作时段：（1）每周：一□二□三□四□五□六□日□（打“√”），
具体时间         ；（2）每周：一□二□三□四□五□六□日□（打“√”），具体时

间         ，工作地点：            ，当月实际工作时间共     小时。单位

经办人或雇主签名            。 
2、工作单位（雇主）：           岗位名称           ，工作单位或雇主联

系电话          ，工作时段：（1）每周：一□二□三□四□五□六□日□（打“√”），
具体时间         ；（2）每周：一□二□三□四□五□六□日□（打“√”），具体时

间         ，工作地点：            ，当月实际工作时间共     小时。单位

经办人或雇主签名            。        
月累计工作时间共       小时。 

申请人声明：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。 
（东莞市就业管理办公室提示：对弄虚作假、欺骗冒领的单位或个人，除追

回补贴款外，不得申请低保劳动力就业激励补助。） 
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（1）经核实：申请人当月累

计工作时间达：       小时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年  月 日

（安置机构盖章） 

（2）经核实：申请人当月累计

工作时间达：       小时。 

经办人：         年  月 日   

（安置机构盖章） 

 

安置机构 

确认 

 

（东莞市就业管理办公室提示：安置机构应如实确认申请人的

就业情况，对弄虚作假的机构，依法追究其责任。） 

村（社区） 

居委会核实 

经核实：申请人当月累计工作时间达：       小时。 

情况核实人：   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居委会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镇（街道） 

人力资源服 

务中心核准 

□核准发放，发放补助金额为：□100 元，□200 元 

□不予核准。 

审核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中心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注：本表一式 2 份，镇街人力资源服务中心、市就业管理办公室各存 1 份。 



抽查记录 
 

 

已对申请人灵活就业情况进行： 

□电话抽查，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

□实地抽查，抽查单位或雇主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情况□属实，□不属实。 

    抽查情况说明(情况不属实填写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抽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抽查时间：     年  月   日 

 

注：镇（街道）抽查的比例应不少于村（社区）人力资源服务站所提交

申请资料的 1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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